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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提示：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额度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3 年度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全资子公司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子公司”）、华灿光电（苏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子公司”）、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蓝晶”）

向金融机构申请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综合授信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相应最高担保额度

合计 45 亿元，实际担保期限与担保金额根据融资主合同规定。本次担保额度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有效，公司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总裁（依据银行签字规定）代表公司、苏州

子公司、浙江子公司、云南蓝晶签署银行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期限与决

议有效期相同。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公司对子公司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1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200,000.00 

2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 230,000.00 

3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合计 450,0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担保额度范围包括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其他资产抵押或质押等多种金融

担保方式。 

（二）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担保预计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审议担保

额度（万元）

注 1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华灿

光电

股份

有限

公司 

华灿光电

（苏州）

有限公司 
100% 62.10% 123,204.80 200,000.00 31.31% 否 

2 

华灿

光电

股份

有限

公司 

华灿光电

（浙江）

有限公司 
100% 40.82% 144,905.66 230,000.00 36.01% 否 

3 

华灿

光电

股份

有限

公司 

云南蓝晶

科技有限

公司 
100% 53.81% 14,940.00 20,000.00 3.13% 否 

注 1：本次审议担保额度范围包括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1、公司名称：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053524975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许菁麟 

6、成立日期：2012 年 09 月 19 日 

7、住所：张家港经济开发区晨丰公路 

8、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照明设备的设计、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元：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a 资产总额 436,066.23 432,666.06 

b 负债总额 265,508.10 268,677.02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320.96 126,096.33 

b2 流动负债总额 197,928.88 192,158.55 

c 净资产 170,558.14 163,989.04 

d 营业收入 217,702.01 122,898.34 

e 利润总额 5,741.29 -8,367.56 

f 净利润 5,668.09 -6,569.10 

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二 

1、公司名称：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380,450 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 233 号（自主申报） 

5、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29 日 

6、法定代表人：许菁麟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325608735R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材料、电子器件、半导

体照明设备、LED 芯片的设计、制造、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蓝宝石加

工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分支机构 1.经营场

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 469 街秀禾问茶 3 号-1753（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金义片区）（自主申报），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材料、电

子器件、半导体照明设备、LED 芯片的设计、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蓝

宝石加工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9、关联关系说明：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元：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a 资产总额 609,793.78 623,076.91 

b 负债总额 247,309.90 254,326.17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2,548.33 140,219.96 

b2 流动负债总额 176,377.05 195,117.55 

c 净资产 362,483.89 368,750.74 

d 营业收入 179,503.35 105,321.44 

e 利润总额 8,621.32 6,516.94 

f 净利润 8,229.88 6,266.85 

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三 

1、公司名称：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343269824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42,100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许菁麟 

6、成立日期：2002 年 1 月 14 日 

7、住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 

8、经营范围：晶体生长设备的开发；蓝宝石晶体的生长、加工、销售。LED 蓝宝

石衬底的研发、生产、销售；自有产品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

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其他须依

法批准的经营范围，按批准的内容和时限进行经营。） 

9、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元：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a 资产总额 129,851.03 132,344.01 

b 负债总额 66,366.11 71,211.78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733.77 9,501.26 

b2 流动负债总额 56,574.97 67,620.12 

c 净资产 63,484.92 61,132.23 

d 营业收入 51,873.00 28,951.85 

e 利润总额 -2,696.95 -2,905.96 

f 净利润 -2,176.65 -2,352.70 

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拟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

度。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具备偿

还负债能力，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内，因此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事项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被

担保方财务状况良好，且具备偿还负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本次事项有利于各全资子

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次事项的内容、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 2023 年度提供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535,000.00 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23%；实际发生的

担保总余额（含对子公司担保）为人民币 283,050.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44.04%；以上担保均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 

公司不存在除对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